关于年终结转财政暂存资金预算管理的函

各有关预算单位：

    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制度的有关要求，现就市级实施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后年终结存资金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终结转财政暂存资金的确认

年终结转财政暂存资金是指实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后，当年财政批复单位的用款计划与单位实际支付数间的差额部分，即单位用款计划结余数，由财政在年终改列财政暂存款，结转下年使用。

年度终了后，市级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向市财政局报送年度《用款计划执行情况表》，市财政局产生年终结转财政暂存资金表，并及时通知相关预算单位。

二、年终结转财政暂存资金的使用

当年结余的用款计划原则上自动结转下年继续使用。项目经费需要合并、调整的，须于十二月三十日前报财政局业务处审批后，在下年初的上年结转用款计划中直接予以调整。

三、年终结转财政资金暂存资金使用的会计处理

预算单位在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财政直接支付（财政授权支付）”科目下增设“财政暂存”明细科目，用来核算资金来源为“财政暂存”的用款额度及使用情况，年终须将与财政核对一致的用款计划结余从“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财政直接支付（财政授权支付）”中转入。单位年终结余有关账务处理仍按原规定执行。(国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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